
 1 

股票代码：600356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18-006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8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对相关关联方未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2018年4月26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徐祥、李迎春、关兴江、潘泉

利、李劲松、施长君等六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

下： 

《关于公司201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因

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

格协议协商确定的，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

等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

告中作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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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周斌、钱学仁、于世伟 

（二）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和执行情况 

1、2017全年日常关联采购、接受劳务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预计数 实际数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实际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牡丹江恒丰

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接受劳务 

铁路专线使用费 50 3 

土地使用费 100 58 

维护养护费 800 509 

采购原材料 材料 100 3 

牡丹江恒丰

热电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采购燃料和

动力 

汽 7000 6304 

电 5500 5388 

采购原材料 材料 100 26 

接受劳务 取暖费 1300 1309 

牡丹江恒丰

塑料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采购原材料 材料 500 506 

牡丹江恒丰

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接受劳务 人工费 200 113 

      

2、2017全年日常关联销售、提供劳务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预计数 实际数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实际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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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

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100 14 

房屋租赁费 20 12 

牡丹江恒丰

热电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100 36 

销售燃料和

动力 
水 200 124 

牡丹江恒丰

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销售燃料和

动力 
电 0 0.37 

牡丹江恒丰

塑料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0 13 

销售燃料和

动力 
电 20 5 

（三）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日常经营情况，

对2018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1、预计2018全年日常关联采购、接受劳务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预计数 

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万

元） 

占同类交易 

额的比重 

(％) 

牡丹江恒丰

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接受劳务 

铁路专线使用费 50 100 

土地使用费 100 100 

维护养护费 800 100 

采购原材料 材料 100 3 



 4 

牡丹江恒丰

热电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采购燃料和

动力 

汽 7500 100 

电 5700 55 

采购原材料 材料 100 3 

接受劳务 取暖费 1500 100 

牡丹江恒丰

塑料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采购原材料 材料 700 1 

牡丹江恒丰

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装卸

分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接受劳务 人工费 360 100 

2、预计2018全年日常关联销售、提供劳务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 

易内容 

预计数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 

额的比重 

(％) 

牡丹江恒丰

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100 5 

房屋租赁费 20 80 

牡丹江恒丰

热电公司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100 5 

销售燃料和

动力 
水 200 10 

牡丹江恒丰

塑料制品有

受控于同一

大股东 
销售材料 

销售材料及

劳务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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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 销售燃料和

动力 
电 20 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89,100,000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徐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卷烟纸等纸张及滤嘴棒纸，出口工业用纸，文化用纸，

生活用纸，进口造纸用木浆，脱水网，化学助剂，造纸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牡丹江恒丰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1,650,000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徐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产品生产等。 

热电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牡丹江恒丰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9号 

法定代表人：张宝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塑料产品、纸塑淋膜加工等。 

恒丰塑料与本公司受控于同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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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牡丹江恒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装卸分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光华街造纸路9号 

法定代表人：张宝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 

恒丰实业与本公司受控于同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 

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 

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并根 

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部份商品按协议价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本公司进行此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

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